
厦门市企业技术中心认定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一、总则
第一条  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进一步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引导和支持企业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健全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规范厦门市企业技术中心管理，依据《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认定管理办法》(国家发改委2025年第39号令)和《福建省企业技术中心认定管理办法》的通知(闽工信法规〔2020〕9号)等有关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企业技术中心，是指企业根据市场竞争需要设立的技术研发与创新机构，负责制定企业技术创新规划、开展产业技术研发、创造运用知识产权、建立技术标准体系、凝聚培养创新人才、构建协同创新网络、推进技术创新全过程实施。
第三条  为推进市级企业技术中心的建设与发展，确立企业技术创新和研发投入的主体地位，对我市主要产业中技术创新能力强、创新机制好、创新绩效显著、引领示范作用大、符合条件的企业技术中心予以认定，并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鼓励开展技术攻关，加大技术创新投入，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第四条  市工信局负责指导和管理工业和软件信息服务企业技术中心相关工作。
二、培育与认定
第五条 市工信局建立企业技术中心培育库，对入库企业重点指导服务。建立技术中心但尚未获得各级认定的企业，可自愿向工信局申请入库。市级培育库入库的条件：
(一)企业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二)企业已建立技术研发机构正常运行一年以上；
(三)企业上一年度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额不低于300万元、技术开发仪器设备和工具软件原值不低于300万元、专职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数不少于15人；
(四)企业近一年内准备申报市企业技术中心。
第六条 市工信局每年进行一次市级企业技术中心认定，企业根据市工信局发布的通知进行申报，由市工信局组织专家或委托第三方机构依据基本条件、评价指标体系对申请材料进行评审。市级企业技术中心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企业技术中心建立运作并已在市工信局入库培育名单；
(二)企业在行业中具有较好发展优势和竞争优势，有较强创新能力和较高创新水平，技术中心组织体系健全，管理制度完善，具有较好的技术创新机制、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产学研用协同机制，创新效率和效益显著；
(三)企业具备较完善的研究、开发、实验条件，技术中心的场地必须有专属空间，计入技术中心账目上的技术开发仪器设备原值60%以上集中在技术中心场地内使用，有较高的研究开发投入，拥有技术水平高、实践经验丰富的技术带头人；
(四)企业报告期年度独立的技术开发仪器设备和工具软件原值、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简称研发经费)支出额、专职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数等指标，按不同行业类别，不低于限定性指标的最低标准。
	序号
	行业类别
	技术开发仪器设备和工具软件原值
	研发经费支出额
	专职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数

	1
	软件和信息服务企业
	400万元
	500万元
	30人

	2
	制造业及其他
	600万元
	500万元
	30人

	3
	农产品加工业
	400万元
	500万元
	30人


(五)企业三年内(截至申请日期)未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不存在司法、行政机关认定的严重违法失信行为和涉黑涉恶行为。
第七条 市工信局依照认定评价工作指南对申报企业进行评价，得分60分以上认定为市级企业技术中心。
三、评价和管理
第八条 市工信局加强对进入培育库的企业技术中心运行情况监测，掌握企业创新体制机制建设、研发投入产出、行业技术带动作用等情况。培育库企业名单根据企业上一年度创新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第九条 对已认定的市级企业技术中心，市工信局原则上每三年进行一次评价，可以组织专家评审或委托第三方机构方式进行。已被认定为国家级、省级的市企业技术中心不参与市级评价，仅需参加国家级、省级评价。市级企业技术中心运行评价程序，参照认定申请程序办理。通过评价的市级企业技术中心，由市工信局发布名单。
第十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撤销市级企业技术中心资格：
(一)逾期未报送评价材料或未通过运行评价；
(二)提供虚假材料和数据；
(三)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或存在司法、行政机关认定的严重违法失信行为和涉黑涉恶行为；
(四)企业被依法终止。
被撤销市级企业技术中心资格的，自撤销之日起，企业三年内不得重新申报市级企业技术中心认定。
第十一条 市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应于每年6月30日前，将企业技术中心所在企业发生更名、重组等变更情况报送市工信局，市工信局将对企业报送的变更情况进行确认。市工信局每年公布企业技术中心认定、调整、撤销和更名结果。
四、服务与支持
第十二条 对于进入培育库的企业技术中心，市工信局作为创新发展的重点服务对象，针对其发展薄弱环节，加强指导、督促，帮扶企业精准提升。
第十三条 对于认定为市级企业技术中心的，给予厦门市企业技术中心荣誉称号。市工信局整合相关公共服务资源，对市级企业技术中心在技术创新、融资支持、管理提升等方面予以支持。市工信局积极推荐符合条件的市企业技术中心参评国家和福建省企业技术中心。
五、附则
[bookmark: _GoBack]第十四条 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厦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支持和服务企业加强技术中心建设的意见》(厦工信规〔2021〕号3)同时废止。

